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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8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停止实施部分行政
审批事项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5年9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5年9月25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停止实施
部分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2015年9月25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为推进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
高行政效率，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决定在海南经济特区停止实施19项行政审批
事项（目录附后）。对停止实施的行政审批事
项，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的管理措施，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对实践
证明不宜停止实施的，恢复实施有关行政审批
事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推进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
率，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决定在海南经济特
区将7项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和机构实施（目录附后）。对下放的行政审批事
项，省直有关单位要及时办理手续，加强业务培训指导，
做好对接工作，强化后续监管，切实做到放管结合；承接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
机构，要周密组织，做好各方面的承接和安排，做到规范
有序、无缝衔接。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下放部分行政审批

事项的决定
（2015年9月25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9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下放部
分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9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5年9月25日

停止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19项）

下放市、县、自治县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7项）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执业兽医资格认定

医疗机构发布广告

审查

设定依据

《动物防疫法》第五十四条、《国务院关于取

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3〕44号）附件第33项

《广告法》第四十六条、《广告管理条例》第十

一条、《中医药条例》第十三条

原实施

机关

省农业厅

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

会

下放后

实施机关

市、县、自治县

农业主管部门

市、县、自治县

卫生行政部门

备注

4

5

6

7

海洋大型拖网、围网

作业的渔业捕捞许

可证核发（不含涉外

渔业）

统计人员从业资格

认定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类人员资格认定

特种设备安全操作

类作业人员资格认

定

《渔业法》第二十三条、《国务院关于取消和

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

发〔2014〕27号）附件1第53项

《统计法》第三十一条、《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412号）第339项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条例》第三十八条、《国务院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412号）第 249 项、《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

决定》（国发〔2014〕5号）第81项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条例》第三十八条、《国务院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412号）第 249 项、《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

决定》（国发〔2014〕5号）第82项

省海洋与渔业

厅

省统计局

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

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

市、县、自治县

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

市、县、自治县

统计机构

市、县、自治县

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

市、县、自治县

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

此 2 项为“特

种设备安全

使用、检验检

测单位和人

员资格认定”

项目的子项

3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

息服务审查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92号）第五条

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市、县、自治县

卫生行政部门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名称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非政府投资工业高新技术信

息产业新建和技改项目核准

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审批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

拍摄文物保护单位审批

拍摄馆藏一级、二级、三级文

物审批

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号）、《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号）、《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条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号）第 458项、《国务院关于第

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

33号）《附件 2：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58项）》第28项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77号）第三十五

条、《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国发〔2007〕33号）《附件 2：国务院决定调整的

行政审批项目目录（58项）》第27项

实施机关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省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厅

省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厅

备注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制作考古发掘现场专题类、直

播类节目审批

电影制片单位设立、变更、终止

审批

非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委托电

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复制计算机

软件、电子媒体非卖品审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物业服务企业二级及以下资质

核准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核发

成立教育类社会团体审查

成立教育类基金会审查

成立文化体育类社会团体审查

成立文化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

位审查

成立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审

查

基金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

立、变更、注销登记

中药前处理和提取委托加工审

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459项、《国务院关于第四

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

号）《附件 2：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58

项）》第29项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第九条、第十二

条、《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的决定》（国发〔2014〕27号）第32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320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75项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04号）第三十二条、《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5号）第四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

三十六条、《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住建部令

第17号）第五条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三条、

第九条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第九条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三条、

第九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

号）第三条、第六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

号）第三条、第六条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第十二条、第十

五条

《药品管理法》第十三条、《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360号）第十条、《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附件1:

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

录》第36项

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

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

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

省司法厅

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省教育厅

省教育厅

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

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

省科学技术厅

省民政厅

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此项为“基金会及

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登记（设立、变

更、注销）”项目的

子项

此项为“药品委托

生产行政许可”项

目的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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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超载超限车辆越来越少了，我们
开车也感到安全了许多。”日前，在定安县
文云线上，一位小车司机如是说。话语的
背后，是定安县对“治超”的不懈努力。

今年以来，公路“杀手”和管理“顽疾”
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定安县各级领导的高
度重视，层层调研部署“治超”工作，多措并
举，加大执法力度，重拳“治超”，效果显著。

重拳出击
打击超限超载不手软

定安县东临文昌，西接澄迈，东南与琼
海毗邻，西南与屯昌接壤，北隔南渡江与海
口市琼山区相望，是人流、物流运输的交通
要塞。加之南渡江、龙州河等河流资源丰
富，受利益驱动，一些非法采砂人员追求暴
利，通过非法改装车辆超限超载，且屡禁不
止，曾是车辆超限超载的“重灾区”。

定安县始终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联
动、社会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要求，以加

强公安交通管理能力建设为主线，以防事
故、保安全、保通畅为核心，强化交通安全
综合整治。定安县委书记陈军先后3次主
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县“治超”工作，县
长符立东两次主持政府常务会议具体研究

“治超”工作；成立“治超”联合打击领导小
组；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开文，县委
常委、公安局长韩运发，副县长陈亮先后8
次带领公安、公路、交通部门负责人深入基
层召开现场会，督导“治超”工作。

定安县公安局特别成立“治超”专项工
作督导小组，自我加压，克难攻坚，强力推
进。为展示“治超”的决心和魄力，定安县
公安局长韩运发多次带队夜间巡查，查处
货车违法超载超限车辆。面对“人情车”，
他掷地有声：“有压力，我来顶！”打击超限
超载毫不放水，这无疑给整个交管大队工
作人员打了强心剂。

针对定安的特殊情况，定安县委、县政
府将“治超”工作与打击非法采砂有机结合
在一起。今年1—6月，定安县开展为期半

年的非法运输河砂、严重超载违法行为集
中整治活动，重点查处无证、无牌、套牌、报
废车辆，依法严厉打击严重超载运输河砂
车辆，特别是重型机动车严重超载违法行
为，消除安全隐患，遏制货车超载对城乡道
路的破坏。行动期间，公安、交通、公路等
部门共出动执法力量2658人次，查处非法
运砂车辆超载174起，扣押超载货车174
辆，其中切割非法改装超限大中型货车71
辆，拖拉机25辆。

依法严管
高压态势增强震慑力

众所周知，超载车辆常跟执法人员玩
“猫捉老鼠”，管理存在不少难度。这对“治
超”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调查发现，定安县超载车辆主要为运
输建筑材料为主，超载主要发生路段为云
文线、塔龙线、定南线，重点时段主要为节
假日时间、夜间及下班时间。针对这些情

况，各相关部门认真研判，采取多点设卡进
行打击查处。仅7月18日上午，公安、交
通、公路等部门负责人带领联合执法人员
以塔龙线（龙门段）为主，采取沿途巡控、不
定点设卡的方式，打击货车超载超限、不按
要求加盖帆布等违法行为，当日查处5辆
超载超限运输碎石车辆。

为提高群众参与度，定安县加强情报
信息工作和制定举报奖励制度，在超载主要
发生路段云文线、塔龙线、定南线沿途村庄
公布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巡查。同
时合理运用交警大队违法处理室后台视频
监控巡查，及时发现、制止、处置涉嫌非法运
砂车辆上路，保持对货车超载超限、违法运
输河砂行为“露头就打、高压严打”的态势。
此前，经群众举报在塔龙线龙门往雷鸣方向
有辆运输碎石车辆，收到举报后，“治超”联
合打击人员立即前往该路段进行查处，途中
查获一辆超限运输碎石车辆，经过磅，该车
属于违法超载超载车辆。

“我们与公路、交通等部门之间加强协

调、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增强震慑力。”交
管大队定城中队中队长陈海梁介绍说，按
照交管大队单个部门执法，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对于超载只能处罚2000元，如果公
路部门查处超限，则可进行5万元的处罚，
这就提高了超载超限的违法成本，挤压其
利润空间。对于超载超限，交管部门采取
顶格处罚，对非法改拼装车辆强制进行切
割并从重处罚，这种高压态势对上路行驶
的超限超载车辆和非法改拼装车辆产生了
强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加强督查
提升执法公信力

为确保整治得到实效，避免人情因素
对执法的干扰，保证执法过程公平公正。
公安部门采取异地用警，抽调新竹、龙河中
队警力前往定城地区进行执法，定城中队
警力前往云文线、塔龙线开展查处工作。
此前，交管大队定城中队就前往新竹中队

所管辖区云文线开展交叉执法，当晚查处
违法超载超限车辆2辆次。

数据显示出“治超”的工作成效。定安
在查处超员、超载等15种严重交通违法占
现场查处总量的比例高达37.7%，排名全
省前五。

任务重，工作量大，为保持高压态势，保
证警力到位，治超专项工作督导小组不定期
不定时深入一线岗位卡口，对岗位上是否执
法规范、是否警力到位、是否认真开展工作、
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等进行督导检查。严
禁队伍中存在说情、不作为现象，发现一起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按时到岗、认真开展
工作情况进行通报表扬。

公安、交通、公路等部门执法的规范化
建设以及执法水平的提高，定安老百姓有目
共睹。“今年上半年以来，没有发生上诉案
件、国家赔偿案件，没有发生公安、交通、公
路等违法违纪的问题，队伍执法公信力不断
提升。”韩运发说。

（晁悠）

定安：多措并举 重拳“治超”
今年以来治超效果显著，有力确保了道路安全


